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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架划界的法律甄别与适用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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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学院 政法系,湖南 邵阳 422000)

[摘摇 要] 摇 国际法与国内法均涉及法律适用问题,国际社会没有专门的立法机关,造法主要由各主权国家协同进行,国
际法上法律适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甄别并确定可适用于个案的法律。 鉴于国际法的特殊性,无论“公平原则划界冶还是“等距

离划界冶,其适用前提是对当事国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可适用的法。 从法律适用角度来看,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首先要确定对

中日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制度,置对中日双方均具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不顾而另行寻求其他依据或

方法将是舍本逐末,无助于解决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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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题解

国际法与国内法一样涉及法律适用问题,不同

的是,国际社会没有专门的立法机关,造法主要由各

主权国家协同进行,国际法上法律适用涉及确定可

适用的法律的范围,即国际司法机构在审理某一案

件时首先要确定哪些是可适用的法律。 质言之,国
际法上的法律适用可从法律之甄别与法律之运用两

个方面予以探讨。
梁西教授认为,“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

的,用以调整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间关系)的,有
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冶 [1]。
较之国内法,国际法的内涵与外延更广,它体现出两

个基本特征:一是国际法的范围非常广泛,它包括各

种原则、规则和制度;二是国际法为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制度,就某一国家而言,对其无法律约束力的规则

或制度均不是国际法。 正如英国学者布朗利( Ian
Brownlie)所指出的:“无论是某一未获批准的条约,
抑或国际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一项报告,
它们在条约法上或其他方面都不具有任何约

束力。冶 [2]

可见,有关大陆架划界的法律应是对划界各方

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无法律约束

力的其他规则或方法对当事国而言不属于大陆架划

界可适用的法律。 故此,对与大陆架划界有关的法

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甄别与厘定是大陆架划界争

端解决中适用国际法的前提与基础。 然而,大陆架

划界的法律适用问题既不同于国内法上的法律适

用,也不能与国际私法领域的法律适用相提并论:在
国内法上,除区际法律冲突以外,国内法一般不涉及

判断某一规则或制度是否具有法律性质的问题;国
际私法不但研究法律的直接适用,而且讨论经由冲

突规范援引的准据法的适用;而国际法上的法律适

用一般只涉及法律制度的直接适用,没有冲突规范

的概念。 由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在制度完善程度上存

在的差异,一般而言,较之国内法上的法律适用,国
际法具有多样性与碎片化的特点,在适用法律时需

要加以甄别。

二摇 大陆架划界可适用法律的甄别

既然国际法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

和制度的总称,有关大陆架划界的法律依据就只能

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及制度中去查找。
此等“找法冶过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确定各种具有

国际法性质的“制度冶范围,二是考察已确定的“制
度冶对当事国有无法律约束力。 大陆架划界的相关

制度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本文以下简称《公
约》)中对大陆架的定义、公平划界原则以及晚近国

际海洋划界出现的“等距离划界冶方法。 在这些制

度中,如果要将其适用于解决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



争端,即必须具备前述两个特征。
(一)大陆架的定义:《公约》的核心概念

在剖析某一法律问题时,通常需要挖掘其基本

概念才能触其根本。 《公约》对大陆架的定义是,
“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

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
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外缘的距

离不到 200 海里,则扩展到 200 海里的距离。冶可见,
《公约》对大陆架定义采取自然延伸与 200 海里距

离标准相结合的方法。 有学者认为,大陆架的定义

确认的大陆架是以自然延伸为主而以 200 海里距离

标准为辅。 此观点值得商榷,实际上,《公约》所规

定的两种标准并不存在主从关系,沿海国可根据本

国大陆架的结构特点选择其中任一标准主张其大陆

架权利。
鉴于《公约》对大陆架作出了明确的定义,中日

两国作为《公约》成员国,在解决中日东海大陆架划

界争端时无疑要忠实于该定义,不能曲解,更不能将

《公约》规定的大陆架定义与专属经济区定义混为

一谈。
(二)公平划界原则:《公约》规定下的大陆架划

界基本原则

公平原则一度被批判为没有原则的原则,国际

法院日本籍法官小田滋认为它是一“篓子冶概念。
早在《公约》制定过程中,与会各国在公平原则与等

距离原则之间的选择形成了巨大的分歧。
主张以公平原则划界的国家认为,在划界时应

该考虑的情况包括:“(1)划界区域的地理特点,有
关国家各自海岸线轮廓以及岛屿位置;(2)地貌地

质结构及所能确定的划界区域和水域的自然资源;
(3)划界区域范围与遵循一般方向测定的各自海岸

线长度之间所得到合理关系。冶 [3] 他们认为,由于大

陆架划界需要考虑的因素复杂,全球大陆架的地形

地貌亦迥乎不同,如果简单地采用等距离原则划界

则忽略了其复杂性与多样性。 公平原则集团国家因

此主张,“(1)相邻或相向国家大陆架或经济区的划

分应由其根据公平划分线同意而定,中间或等距离

线不是唯一划分方法;(2)应特别考虑某些情况的

特殊性质,包括存在位于该区域的待划岛屿或小岛

或可能影响划分的类似情况。冶 [4] 然而,公平原则遭

到大陆架较为窄小的国家的极力反对,他们主张在

大陆架划界中采用等距离原则,认为“相邻或相向

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作为一般原

则,应该用‘中间线爷协议划定,适当时顾及到任何

‘特殊情况爷。冶淤

尽管公平原则集团与等距离集团都认识到了大

陆架的多样性与特殊性,但双方在认知特殊性对划

界的影响大小时却龃龉其中。 前者强调各大陆架的

“有关情况冶的重要性,要求“有关情况冶发挥与大陆

架的其他影响因素同等重要的作用,从而实现“公
平冶划界。 后者则摒弃事物的多样性而主张在划界

之初即从“等距离冶出发,只是在存在“特殊情况冶下
才对“等距离线冶作出有底线的修正。 双方观点的

严重背离使《公约》第 83 条最终规定相关国家“公
平解决冶大陆架划界。

公平原则是否真如小田滋法官所言乃一“篓

子冶概念? 《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对此作出了权

威回答,该条第一款明确将“一般法律原则冶纳入国

际法渊源的范畴,而公平原则正是“一般法律原则冶
中的一个具体原则,是《公约》成员国在大陆架划界

中可适用的法于。 实际上,在划界实践中,公平划界

原则已经得以广泛运用,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

中认为,国际法要求划界必须“依据公平原则并考

虑一切相关因素冶 [5]。 国际法院在 1982 年突尼斯 /
利比亚案中对公平原则作了进一步解读,国际法院

认为,公平原则绝不是纯抽象概念,它指的是那些能

达到公平结果的原则与规则[6]。 国际法院接着指

出,公平作为一般法律原则可以作为法律直接适用,
在法律体系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公平还曾用来解释

不同的法律概念[6]。
(三)等距离划界———大陆架划界可选择的划

界方法

国际法的法律约束力并不是来自某一临驾于国

家之上的上位机构,而是国际法主体的自愿“集体

接受冶或“单独接受冶。 在集体接受的情况下,一般

习惯国际法强加法律约束力时,当事方不存在选择

适用与否的可能盂;而在条约义务来自“单独接受冶
时,根据条约的相对性原则,“条约原则上只对缔约

方发生效力,不涉及第三方冶 [7]。
1958 年《大陆架公约》是最早规定有关适用等

距离方法划分大陆架的国际法律文件,尽管等距离

划界在晚近国际海洋划界中得到一定范围的运用,
但该规定对中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从条约的“集
体接受冶来看,《大陆架公约》第 12 条第 1 款明确规

定,“在签字、批准或加入时,任何国家均得对第一

条至第三条以外的其他条文作出保留冶,而等距离

划界方法规定在该公约的第 6 条,属于缔约方或加

入方可保留的条款,而习惯国际法是不允许保留的,
因此,规定有关等距离划界方法的第 6 条不是习惯

国际法。 从条约的“单独接受冶来看,中日两国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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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陆架公约》的缔约国或加入国,等距离划界亦

不构成中日两国的一般条约义务。 因此,无论从习

惯国际法还是一般条约考察,等距离方法对中日两

国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是解决中日东海大陆架

划界可适用的法,只是可供选择的划界方法。

三摇 大陆架划界相关法律制度或规定的适用

(一)大陆架划界相关法律制度或规定的相互

关系

大陆架划界的前提是确定当事国大陆架的外部

界限,如各方大陆架外部界限不产生权利重叠区,即
无划界问题的产生;当依据《公约》规定主张权利而

出现权利重叠区时,即适用对其有法律约束力的国

际法作为各方协商谈判或第三方裁判的依据;至于

划界方法,只能作为可供当事国在大陆架划界过程

中选择的技术或手段。
可见,首先,有关大陆架的定义居于大陆架划界

法律制度与规则金字塔的最顶端与首要地位;其次,
公平划界原则是《公约》成员国解决大陆架权利主

张重叠区的法律依据;最后,在出现并确定权利重叠

区并找到可适用的法律后,在划界技术上进一步考

虑选择划界的具体方法,因此,等距离划界方法在大

陆架划界中的选择具有任意性。 概言之,大陆架的

定义、公平划界原则以及等距离划界方法的性质不

同,地位有别。
(二)大陆架划界相关法律制度或规定的适用

秩序

从国际法的法律适用范围来看,《国际法院规

约》第 38 条第一款分类规定了四个主要法律渊源,
第二款规定了“公允及善良冶原则。 其第 38 条第一

款明确规定,“法院对于陈诉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

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冶此规定给法院与争端

当事方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1)法院裁判的依据

是国际“法冶,尽管第二款以“但书冶的方式表明法院

可以本“公允及善良冶原则裁判,但“公允及善良冶原
则的适用必须“经当事国同意冶;(2)规约给出了法

院裁判争端时可适用的“法律冶的范围。 尽管学界

对上述内容是否构成国际法渊源的全部内容尚存争

议,但它们构成国际法院裁判争端时适用的主要法

律是勿庸置疑的。
《奥本海国际法》权威地将国际法分为 4 种基

本类型,即:普遍国际法、一般国际法、特殊国际法和

习惯国际法,前三者分别是“对于一切国家有拘束

力冶、“对于很多国家有拘束力冶、“只对于两个或少

数国家有拘束力冶 [8]。 尽管普遍国际法和习惯国际

法在形成路径与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但它们在约

束力的范围上却有其相似性。 目前,国际海洋划界

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法律文件是《公约》,尽管《公约》
因其成员国数量有限而不具有普遍国际法的性质,
但中国与日本均是《公约》的成员国,因此,《公约》
对中日两国均具有法律拘束力,无疑是解决中日东

海大陆架划界的可适用的法。 除此以外,中日两国

在海洋划界领域目前不存在其他普遍国际法和习惯

国际法,亦不存在适用于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的一

般国际法和特殊国际法。 可见,对于《公约》的成员

国而言,中日两国忽视《公约》对大陆架的定义和大

陆架划界的基本原则而单纯纠结于划界方法,无疑

是舍本逐末。

四摇 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的误区

与应对

(一)中日东海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应分别

划界

大陆架制度与专属经济区制度是国际海洋法领

域不同领域的法律制度,大陆架制度的形成早于专

属经济区制度。 从《公约》来看,各国对大陆架与专

属经济区的权利依据也不尽相同,前者可以选择适

用自然延伸或 200 海里距离作为权利主张基础,后
者则以 200 海里距离标准作为主张权利的唯一依

据。 由于中日两国领海基线之间的最长距离不超过

400 海里,因此,依据《公约》,中日之间专属经济区

的划界应以距离作为划界的单一依据,中日可以采

用等距离线对专属经济区作出划界。 然而,《公约》
规定下的大陆架划界标准则有自然延伸和距离两个

标准,各国可以在二者之间任意选择适用更有利的

标准。 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由于我国陆地在

东海的自然延伸超出 200 海里,采取自然延伸标准

能使我国主张更大面积的大陆架。 故此,在中日东

海大陆架划界谈判或司法程序中,我国应坚持自然

延伸标准与公平划界原则,采用大陆架与专属经济

区分别划界的态度,以获得有利于我国的划界结

果[9]。 值得强调的是,在中日大陆架划界谈判中,
不宜将有关东海大陆架划界或专属经济区划界合二

为一地称为中日东海划界,而应该明确为中日东海

大陆架划界或专属经济区划界。
(二)选择单一划界作为可适用的法律时机尚

不成熟

晚近,为方便海洋划界的后续管理,部分国家采

取单一分界线对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作一体划界。
尽管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统一划界可以带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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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界与管理上的方便,但在中日东海划界问题上,适
用单一分界线将有损害中国的大陆架权利之虞。 从

国际海洋划界的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来看,单一划

界尚未成为海洋划界的一般性法律义务,在部分国

家适用单一划界的同时,亦有诸多国家分别适用大

陆架制度和专属经济区制度划界,澳大利亚与印度

尼西亚的划界协定以及越南与印度尼西亚的大陆架

划界协定可资借鉴。
1997 年 3 月 14 日,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在

前期两个划界协定基础上签订了《澳大利亚联邦政

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专属经济区边

界和某些海床边界的条约》,在该条约中,两国没有

以单一分界线分割两国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前
者界线比后者界线更靠近帝汶海槽。 为了处理同一

海域的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分属于不同国家,澳印

两国在该条约的第 6 条和第 7 条规定,在管辖发生

重叠的区域,两国分别行使权利。 澳大利亚在重叠

区内对海床行使大陆架权利,而印度尼西亚对重叠

区的水体行使专属经济区的权利。 无独有偶,2003
年 7 月 26 日,越南与印度尼西亚单独就大陆架划界

签订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与印度尼西亚共

和国政府大陆架划界协定》。 该协定第 2 条规定:
“本协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影响两国将来就专属经济

区划界达成的协议。冶榆中日与澳印在海岸关系、海
槽影响、大陆架延伸等方面极具相似性,中日东海大

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可以借鉴澳印模式。 特别

是,越南与印度尼西亚之间并不存在明显隔断大陆

架的地理特征,但两国仍然选择大陆架与专属经济

区分别划界,这种划界模式更是值得中日两国借鉴

与学习。

五摇 结语

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至今悬而未决,个中

原因纷繁复杂,而日本单方面曲解大陆架划界原则

与划界方法之间的区别,肆意混淆大陆架制度与专

属经济区制度的关系,是妨碍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

得以解决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大陆架的自然延

伸、公平划界原则、等距离划界三者的性质不同,应
该分别纳入定义、法律原则、划界方法三个范畴,赋
予这三者在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适用上的不同

地位。 日本之所以主张以等距离方法划分东海大陆

架,其目的是混淆大陆架划界的法律原则———公平

划界与划界方法———等距离划界,企图将等距离划

界方法上升至可适用的“国际法冶层面。

总之,在东海大陆架的划界过程中,一方面要区

分大陆架划界的定义、适应原则与划界方法,对大陆

架划界的相关制度细心加以甄别与适用;同时也要

坚持对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分别划界的正确主张。

注释:
淤 国际法委员会曾在 1958 年《大陆架公约》的注释中

说明,“所谓特殊情况是指:(1)存在任何例外情况;(2)存在

岛屿或可航行的海峡。冶参见俞宽赐. 从国际法观点研究大

陆礁层[M] . 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117.
于 国际法院的前身———常设国际法院在其《规约》第

38 条起草之初曾有“依次适用冶的字样,虽然后来未予以保

留,但仍足见“一般法律原则冶在国际法渊源中的地位。
盂 当然,诚如布朗利所言,“一国可以在某一国际习惯

的形成过程中持续反对而不受其约束冶,即,国际习惯对持

续反对者亦无法律拘束力,不过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See Ian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M] . 6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11.

榆 Available at: http: / / www. un. org / Depts / los / doalos _
publications / LOSBulletins / bulletinpdf / bulletin67e. pdf, Last
visited on 25th Augus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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